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油船、油码头防油气中毒规定 

（交通部 劳动部 1991 年 5 月 9 日发布 交人劳字[1991]第

523 号）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防止石油及其制品在油船、油码头装卸运输及贮

存过程中逸散油气引起的职业危害，改善劳动条件，保障油运作

业人员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、健康，促进油气防治规范化，确保

油船、油码头安全生产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交通行业。其他部门油船、油码头可

参照执行。 

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油船，系指一切油船、油驳以及运载石

油及其制品的顶推（拖带）船队。本规定所称油码头系指港口油

区及一切油码头。 

第二章 工程建设 

第四条 凡新建、扩建或改造的油码头，其防油气中毒的技

术措施和设施，必须同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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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在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《职业安全卫生专篇》中，

必须有防油气中毒的论证内容。否则，上级主管部门不予审批。 

第六条 在初步设计中，应按照国家及行业有关标准的要求，

采取先进有效的防油气中毒措施。 

第七条 在初步设计会审时，应根据拟建、造工程的职业安

全卫生评价报告，对初步设计中防油气中毒措施进行评审，达不

到有关规范要求的，不予审批。 

第八条 工程项目竣工验收时，必须达到本规定附录一的要

求，方可投入生产。 

第九条 工程立项、初步设计审查及竣工验收时，必须要有

企业安全技术管理部门和地方劳动部门对防油气中毒措施进行审

查。 

第三章 防治措施 

第十条 油船、油码头应按本规定附录二的要求配备足够的、

经专职部门检验认可的氧气、油气（总烃）及其他有毒有害气体

的监测和报警仪器。要求正确使用，按时监测，并做好记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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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根据本规定附录三有毒作业分级标准规定，通过

对装卸运输及贮存作业中毒物浓度超标倍数、毒物危害程度级别、

有毒作业劳动时间三项指标的测定计算，逐步建立、健全作业环

境安全卫生监测制度。 

第十二条 装卸、运输、贮存石油及其制品的设备、设施、

容器、管道等，应尽可能密闭。其连接部分应采取有效的密封措

施，并要定期检查，保持良好状态，具体要求如下： 

1．新建造及新引进的 2 万及 2 万吨级以上油船，船上需有

惰气保护系统。其惰气源应保证在任何规定的气流速率下，都能

提供按体积比不超过 5％氧含量的惰气。 

2．原有旧船上无惰气系统的，应采用闭舱作业。 

3．根据不同货种，尽量选用浮顶罐和内浮顶罐。 

4．各种有毒气体须净化处理后再排出。 

5．采用适当措施，严格控制污水处理设施逸出有毒有害气体。 

第十三条 人员进入油舱、油罐作业前，必须进行通风换气，

待内部气体稳定后，要在舱、罐内不同高度进行气体检测。当确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319


